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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部 明 电
发电单位 共青团河南省委 签批盖章 王 艺

等级 特急 豫青办字〔2020〕1 号 豫机发 号

关于转发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

关于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团各省辖市委、团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委、各直属单位团委、

各高校团委：

现将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中青明电〔2020〕4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，按照通

知要求，积极有序参与防控工作，为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贡

献力量。

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，确保沟通联络畅通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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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团省委值班室。

团省委值班室电话：0371-65904802(24 小时)

附件：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立即行动起来投身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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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立即行动起来

投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的通知

共青团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委，全国铁道团委，全国民航团

委，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，中央金融团工委，中央企业团工

委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：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

时期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重要部署，全国上下众志成城。各

级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、团员青年要立即行动起来，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

有序参与防控工作，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、夺取防控斗争胜利

贡献力量。

1.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做好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，在当地党

委和政府统一指挥下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。疫情严峻地区的

团组织，要以临战状态立即投入工作，县以上团委机关主要负

责人要主动向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到，按照统一部署行动。

2.各级团组织要主动协助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团属媒体要

全面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，协助澄清事实。

3.各级团组织要组织应急志愿服务力量。已经开展志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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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地方，要严格落实对在岗人员的防护措施。要根据防疫工

作发展态势招募必要数量的青年志愿者，依据专业医护、便民

服务、秩序维护、心理疏导等不同需要分别编组，随时准备投

入工作。

4.广大共青团员要带头遵守当地党委和政府关于疫情防

控的各项规定，自觉按照科学指引做好个人防护，不得传谣，

为身边亲友作出良好示范，为控制疫情做出实实在在贡献。

5. 各地团组织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，确保沟通联络

畅通。有关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团中央办公厅。

团中央值班室电话：010-85212302（24 小时）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

2020 年 1 月 25 日


